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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从班赐到班俸过渡时期的俸禄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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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魏的俸禄制是随着鲜卑拓跋部对中原地区的征服与封建制的逐步实现而不断

完善的。北魏前期官员的俸禄主要来源于政府的班赐 ,而随着拓跋魏不断地与中原文化接触 ,

汉化逐渐深入 ,北魏也不得不实行中原的俸禄制度。查阅有关史料 ,可以看出自太和八年

(484)之前北魏已经尝试实行俸禄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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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这一问题之前 ,我们必须弄清这一过渡

时期的时间范围。它的时间范围是从魏高宗 (拓

跋濬 )开始到太和八年 (484)“班俸 ”诏书的颁布。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作为北魏俸禄制度的过渡时

期呢 ? 这是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 ,“班赐 ”的次数

和规模逐渐地减少 ,甚至消失。据高敏先生在他的

《有关北魏前期百官无禄制的两个问题 》一文中统

计 :“太祖道武帝在位 24年 ,共赏赐了 12次 ”;“太

宗明元帝在位 15年 ,共班赐 14次 ”;“世祖太武帝

在位 24年 ,班赐 13次 ”。而到了以后班赐的制度

就逐渐减少了 ,“在《魏书 》卷 6《显宗纪 》以后 ,像

上述班赏、赏赐之事 ,不再见于记载。”[ 1 ]所以在这

一阶段班赐制度是逐渐减少的 ,同时在这一时期新

的官俸制度还没有正式的颁布 ,直到太和八年才正

式颁布诏书“班制俸禄 ”[ 2 ]所以在这一时期旧的制

度开始逐渐消失 ,而新的制度还未形成。因此称这

一段时间为从班赐到班俸的过渡时期。

那么在这一时期 ,北魏的俸禄制的情况又如何

呢 ? 大多数学者对班赐和班俸禄研究得比较多① ,

而对它的过渡时期的俸禄制度研究得较少 ,即使涉

及的也很简单②。有学者也对这一时期的俸禄制

度进行了研究。在黄惠贤先生在他的《中国俸禄

制度史 》中写道 :“ (在这一段时间里 )地方官兼治

兼禄 ,亦应当有禄可取。或者太和八年颁布俸禄

前 ,已对地方官实行了某种形式的俸禄制度。”[ 3 ]

在徐美莉的《试论北魏前期的官员薪酬分配模式 》

一文中推测说 :“⋯⋯地方治民官吏因为直接负责

征收 ,有条件自行解决其生活问题 ,但是要受到某

种标准的限制。可以推测的方式是他们可以按照

某种比例从所征收的税粮中提取。退一步说 ,即使

没有数额规定 ,官员自行解决其生活问题也可以不

引起民众的反感 ,如崔宽所为。”[ 4 ]还有杨际平的

《北魏太和八年“班禄酬廉 ”》中 :“他 (张白泽 )的

建议为显宗所采纳。大体上就从此时起 ,北魏开始

对地方守宰班禄。”[ 5 ]从以上三位先生的论述中我

们可以看出他们都指出在这一过渡时期北魏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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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能已经实行了某种俸禄制度。但对这一时期

的俸禄的形式和标准描述的有些含糊 ,他们用了

“某种 ”、“大体上 ”这些词就说明这一点。

通过查阅有关史料 ,可以看到在过渡时期北魏

已经开始尝试实行俸禄制度的蛛丝马迹。还是在

杨际平的《北魏太和八年“班禄酬廉 ”》中说道 :“俸

禄的标准和财政来源也不清楚。”[ 6 ]但我却认为在

这一过渡时期里俸禄的财政来源和标准是清楚的。

我们首先来看它的财政来源。在显高宗和平六年

(465)诏 :“夫赋敛烦则民财匮 ,课调轻则用不足 ,

是以十一而税 ,颂声作矣。”[ 7 ]还有在显宗时 :“遂

因民贫富 ,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纳粟 ,千里

之外纳米 ;上三品户入京师 ,中三品入他州要仓 ,下

三品入本州。”[ 8 ]从以上两个材料可以看出显宗不

仅决定了收取租税多少的标准 ,即按十分之一纳

税 ,而且还决定了租输的方式 ,即九品混通制。正

如张维训在他的《北魏官禄制度的确立及其对鲜

卑族封建化的意义 》里说的 :“租调的征收 ,数量上

有一定的数额 ,收入比较稳定 ,还有一套相对固定

的征收办法 ,这自然要求有与其适应的相对固定的

瓜分办法 ,那种建立在不稳定的战争缴获基础上的

临时性无定制的班贫、己不能作为瓜分租调的主要

方式。”[ 9 ]所以说这时有了实行俸禄制度的物质基

础。还应指出的是 ,与太祖 (拓跋硅 )、太宗 (拓跋

嗣 )以及世祖 (拓跋焘 )相比 ,在高宗 (拓跋濬 )和显

宗 (拓跋弘 )时期战事比较的少 ,租税运用在军费

上分量也应该较少。所以在过渡时期这不仅开了

源 ,而且也节了流。这可以说明到了显宗时已有充

足财力进行班禄制度。有了财政来源的同时 ,显宗

也有实行俸禄制度的主观愿望。在魏书《张袞张

白泽附传 》中 ,张白泽当时已经给显宗提出了实行

俸禄制度的建议。他给显宗分析无禄而严惩腐败

的危害 ,即“奸人窥望 ”、“忠臣懈节 ”,建议显宗仿

效前代的制度 ,“班禄酬廉 ”从而达到“事静民安 ,

治清务简 ”之效。而显宗此时的态度也是很明显

的“纳之 ”。[ 10 ]所以说在显宗时有他实行官俸制度

的主观愿望和充足的财政来源。在当时应该在地

方上实行了俸禄制度 ,而由于某些原因并没见于

史籍。

虽然在显宗时期没有具体的诏书显示实行了

官禄制度 ,但从孝文帝早期的两则诏书中我们可以

推断出 ,当时已经在实行俸禄制度了。那么当时实

行的什么样的俸禄制度 ,它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 在

孝文帝延兴二年 ( 472)五月 ,诏曰 :“非功无以受

爵 ,非能无以受禄 ,凡出外迁者皆引此奏闻 ,求乞假

品。在职有效 , 听下附正 , 若无殊称 , 随而削

之。”[ 11 ]还有一条是在延兴三年 (473)诏曰 :“县令

能静一县劫盗者 ,兼治二县 ,即食其禄 ;能静二县

者 ,兼治三县 ,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 ,上

至三郡 ,亦如此 ,三年迁为刺史。”[ 12 ]从这两则孝文

帝的诏书我们可以看出其选拔官吏的具体标准和

考核的办法。他用人的标准就是“唯才是举 ”,而

且还可以看出对那些合格的官员则有俸禄作为报

酬。其中的“禄 ”和“二千石 ”就表明了在孝文帝早

期就已经实行了俸禄制度。而具体的措施就是

“统其县而食其禄 ”,延兴三年的诏书就明确规定

能治理好一个县就可以食两个县的俸禄 ,就说明了

这一点。这与北魏后来实行的地方官按照治理户

数的多少给俸禄的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北魏在太

和十年 (487)十一月 ,“议定州县官依户给俸 ”。[ 13 ]

这种制度是北魏所特有的官俸制度 ,黄惠贤先生在

他的《中国俸禄制度史 》中写道 :“地方官按照治下

多少给俸禄 ,这是北魏俸禄制度中有别于前代及同

一时期南朝制度的又一个特色。”[ 14 ]所以说这一制

度是北魏所特有的。这一制度的发展必然有一个

过程 ,并不是在太和十年突然就提出的。但是因为

是特有的所以没有以前的例子去模仿。它只可能

是自己去尝试 ,总结出的经验 ,再用诏书的形式把

它确定下来。而在这一过渡时期正是它探索的时

期。因此“统其县而食其禄 ”就是这种“按照治下

多少给俸禄 ”的前身。后者是由前者逐步发展和

完善而来的。并且这两种俸禄制度衡量的标准就

是按照治理地方户数的多少给予俸禄。在这一过

渡时期已经尝试实行了这种制度 ,并且有它们的

标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那就是北魏对官员俸禄的

给予还有另一种形式 ———随地给公田。《魏书 》卷

110卷《食货志 》写道 :“诸宰民之官 ,各随地给公

田。刺史十五顷 ,太守十顷 ,别驾八顷 ,县令、郡丞

六顷 ,更代相付 ,卖者如律。”[ 15 ]这就是北魏太和九

年 (485)颁布均田令其中的内容之一 ,是说的官员

因公职而获得俸田。实际上 ,在过渡时期就已经实

行了这种制度。在《通典 》卷 35《职官典 》:“后魏

孝文帝五年 ( 481) ,州刺史、郡太守并官节级给公

田。”[ 16 ]王大良在他的《试论北魏前期的官吏生活

保障制度 》写道 :“亦即在州郡辟出一定数量的土

地作为公田 ,以其收获物作为地方官的经济补

偿。”[ 17 ]很明显 ,这些土地都作为给官员的一种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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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 ,来维持官员的正常生活和积极性。这种制度和

以上所讲的“按照治下多少给俸禄 ”制度一样也是

从北魏才有的。唐长孺先生指出 :“把公田按照原

有俸禄等级给予百官 ,叫他们自己收取赋税 ⋯⋯当

是禄田的开始。”[ 18 ]由于这一制度也是从北魏开始

的 ,所以它也没有好的例子去模仿 ,而只有自己去

尝试与摸索。而过渡时期对于它的尝试是非常重

要的时期。只有在这一时期才能有时间去尝试。

所以说在太和五 (481)年就有了职分田 ,这也是北

魏政府给地方官俸禄的一种形式。它的标准就是

按照官员的等级给以公职田。当时由于北方长期

战乱 ,北方的无主土地很多 ,而且许多地方都是地

广人稀 ,为这种制度的实行提供了充足的土地。所

以在过渡时期也进行了这种“随地给公田 ”的俸禄

制度 ,到太和九年才正式的确定下来。

总之 ,在过渡时期内北魏在地方已经实行了俸

禄制度。其方式是以按治户的多少发给官员俸禄 ,

同时还以“随地给公田 ”的职分田分给官员。以治

户多少和官员的等级为标准。同时应该看到 ,可能

是由于当时的官俸制度处于完善和发展的阶段 ,俸

禄制度在地方实行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参差不齐的

状况。“太和八年以前虽然推行了俸禄制 ,但不够

健全 ⋯⋯”[ 19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这一过渡时期

内 ,在地方已经实行了俸禄制度。并且这些制度的

实行也推动了北魏俸禄制度的整体颁布。最终 ,北

魏在太和八年正式的颁布诏书 ,确定了官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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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Northern W e i’s banc i to banfeng dur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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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rthern W ei’s salary system, with the Xianbei Tuoba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with the con2
quest of the feudal system, gradually and continually imp roved. Officials of the early Northern W ei had salary from the main gov2
ernmental cap ital, and with the Tuoba W ei constant contact with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the Chinese gradually depending on

the Northern W ei had no choice but to imp lement the salary system in the Central Plains. Having access to historical data, we can

see that since Tai2he eight year(484) p rior to the Northern W ei a salary system. had been trying to be imp 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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